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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特約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代償墊付 
請款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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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款送件 

次月 10 日前申辦核銷 

是否通過 

完成審核後 15日內匯款至特約廠商 

函請補正或退件 

備註： 

1.廠商建置網站資料 

身心障礙者輔具補助廠商請款作業系統：https://icfws.sfaa.gov.tw/ 

2.特約廠商檢附下列資料： 

(1)領款收據。 

(2)經乙方用印之請款清冊。 

(3)輔具支出憑證黏存單。 

(4)本市核發之輔具補助審核結果核定函（或通知書）影本。 

(5)民眾輔具購買補助證明。 

(6)輔具照片或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照片。 

(7)輔具保固書影本或廠商買賣保固切結書。 

 

審查核銷請款資料 

     平台或系統       

1. 特約廠商建置 

民眾購買資料 

2. 服務次月 10日前下

載核銷相關資料 

審查核銷請款資料 

針對特約廠商隨時進行

了解及督導，且每月匯

款案件抽查一定比例案

件辦理抽查檢核機制 

放棄申報 

20日內 

15日內 

否 

1. 醫療輔具送件至衛

生局長期照顧中心

請款。 

2. 身障輔具送件至社

會局身心障礙福利

科請款。 

圖二 


